
  

附录 1 理论模型 

 

本文将构建一个基于两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简单模型，从理论上解释融资约束、创新能力

对企业研发、协同研发的影响。假设某企业  1,2j  希望引入新的产品以获得更多利润。它

能通过一定的研发投入 jI ，以影响研发成功概率 jp ，此时企业的创新能力 jC 会对研发支出

起到加成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假设 

 j j jp kC I  (1) 

其中  0,1k  是一个常数。为了满足概率的正则性，可以假设创新能力就是企业中高素

质人才占比，而研发投入为研发支出密度。如果新产品研发成功，则企业获得一个未来现金

流的现值V 作为企业的预期收益。为了简化模型，这里假设该收益V 是外生给定的，而且为

完全信息。而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具体表现为研发资金的成本是边

际递增的。因此企业 j的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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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K为常数， 0  在某种程度上衡量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固定成本

0K  则在某种程度上衡量了企业是否研发的“门槛值”：如果净利润无法弥补这部分成本，

那么企业将不选择研发。因此将(1)式代入(2)式，并求解一阶条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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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看到，当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创新能力越强时，则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会越多。

将(3)式代入(2)式可以知道，企业选择参与研发，其充分必要条件为在研发活动中获得的期

望净利润应当大于进入门槛K，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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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式一样，(4)式表明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宽松，创新能力越强时选择研发的可能性就越

强，基于以上观察我们提出假说 1： 

 假说 1a：其它条件相同时，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则企业越倾向于参与研发； 

 假说 1b：其它条件相同时，企业创新能力越强，则企业越倾向于参与研发。 

现在进一步考虑两个企业协同研发的情形。假设两个企业协同研发一个新产品项目，为

了简化模型，假设双方约定新产品如果研发成功则共享该项目的现金流。由上可知，新产品

研发成功的概率 P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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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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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行研发不同的是，选择协同研发的企业 j除了进入门槛K以外，还将面对额外的“外部



性成本”。外部性成本  jH C 满足  ' 0H  ，刻画的是企业专有能力的强弱。如果企业的专

有能力越强，那么外部性成本就会越低。例如，企业 j在与其他企业合作研发时会使用到自

身积累的专有技术，但是在合作过程中其专有技术或多或少会被合作企业所掌握，从而产生

正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会减少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降低未来的收益。假如企业 j能够利用

各种措施（例如专利保护等）保护自己的技术不被其他企业利用，那么这种外部性成本就能

降低。 

求解该模型，我们定义 2V V ，同时将(5)式代入(6)式中，并求一阶条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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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式是企业 j的最优反应函数，故对于  1,2j  均成立。因此联立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显

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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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式中可以知道，企业 j是否参与协同研发取决于两个条件：条件一，双方在全力投

资时（即 1j jI I  ）均获得成功的期望收益是否大于融资的边际成本，即 2
j jk C C V   是

否成立；条件二，企业 j 从合作伙伴处获得的期望收益是否大于融资的边际成本，即

2 2
jk C V   是否成立。除此以外，还要看参与协同研发的净利润是否大于门槛成本和外部性

成本之和。 

根据后向归纳法，本文首先考察企业参与协同研发后所获的净利润。如果至少有一家企

业愿意选择协同（即保证至少有一个企业 0I  ），那么必须满足条件一（ 2
j jk C C V   ）。这

个条件保证了新产品的引入可以弥补融资的外在成本，因此协同研发在整体上是有利可图

的。不妨设 j jC C ，此时一定有 2 2
jk C V  ，然而条件二（ 2 2

jk C V   ）并不一定能由上面

的条件得到保证。事实上，如果合作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例如没有什么特别的专有技术），

那么条件二可能不被满足，导致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并没有内点解。因此这时候创新能力相

对更强的企业便不会选择协同研发。 

进一步假设两家企业均选择协同研发，也即满足 2 2
jk C V   。我们可以利用(8)式对融资

约束系数 进行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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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 j jC C 时，融资约束越大，则企业 j的研发投资越小，因此融资约束对于创新型

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强。另一方面，我们对自身创新能力 jC 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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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越弱，它用于协同研发的投入就会越多，从而弥补其研发上的劣

势。直觉上，该模型发现企业是否愿意参与协同研发取决于其从合作伙伴获得的收益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从合作企业处获得的外部性越大，则企业协同研发投资越多。而吸收能力与双

方企业的创新都是正相关，与前人的研究一致：自身创新能力强，那么对于新技术的吸收能

力也会更强。 

 回到企业 j是否参与协同研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比较参与协同研发的净利润与不参与

之间的大小关系。由于最终表达式相对复杂，我们转而考察在最优投资水平下的比较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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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阶条件可以知道   0c
j jI   ，直接对(6)求导知道   0c

j jC   以及   0c
j jI   ，同

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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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1)式最终的符号取决于边际外部性成本 jH C  。如果企业专有能力不足（尤其是本文

样本中的小企业，能动用的专有措施较少），那么企业的专有技术越多，就越容易被其他企

业模仿，因此 0jH C   。如果企业的外部性成本  jH C 足够大，导致净利润甚至无法弥补

创新所需要的成本，那么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加，企业就越不愿意参与协同研发。相反，

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其所面临的外部性成本相对较低，使得其更倾向于参与协同研发。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另外两个假说： 

 假说 2a：其它条件相同时，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则企业越倾向于参与协同研发； 

 假说 2b：其它条件相同时，企业创新能力越弱，则企业越倾向于参与协同研发。 

  


